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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欧盟统一行政程序法典：背景、争议与进程

彭　?

　　内容提要：欧盟迈向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脚步正在加快。这既是对欧盟“行政国家”
和“规制国家”兴起所带来行政控权挑战的反应，更是为了改善欧盟现存行政程序法的碎

片化现状。在此背景下，欧盟的统一行政立法运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面临合法

性、必要性和有用性三个方面的争议与挑战。２００９年成立的“欧盟行政法研究网络”集结
百余位专家学者，于２０１４年推出《欧盟行政程序模范规则》，这是迄今为止欧盟行政程序
统一立法运动的最大成果。其独特的设计思路、功能定位和内容结构，正是为了回应和解

决相关争议，弥补现行法律的碎片化缺陷，加强对欧盟行政权力的程序性控制。无论最终

前景如何，这场立法运动已经给欧盟的行政法治发展带来助益，也能够为中国行政程序法

典化运动提供可资借鉴的比较法智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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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一　引　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降，中国行政法的发展始终与行政程序法典化运动如影随形。从
１９８６年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首次提出加强行政程序立法工作，到 ９０年代出台诸
多包含丰富行政程序要素的单行法律、法规，再到新世纪涌现的一系列行政程序法典专家

建议稿———三十年来，中国行政程序统一立法的努力与尝试一直绵延不断。〔１〕

在此过程中，中国行政法学界对以美国、德国以及日本为代表的法治发达国家的行政

程序法典投入了大量精力，或译介，或评述，为中国的相关立法和研究活动提供了宝贵的

比较法资源。然而，对于世界上另一重要法域———欧盟的统一行政程序立法运动，迄今为

·７７·

〔１〕 杨道现、陈伯礼：《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回顾及立法建议》，《社科纵横》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５８页。



止，我国学界的关注基本付诸阙如。〔２〕 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

须作解释的是，广义上的欧洲行政法（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有两层含义。〔３〕

第一层指欧盟及其成员国行政机关在执行欧洲议会立法过程中所应遵守的法律规则和原

则，即通常所言的“欧盟行政法”（ＥＵ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第二层指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内

行政法逐步趋近甚至趋同的过程，即“行政法的欧洲化”（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４〕 本文所言的“欧盟统一行政程序法典”是指第一种含义。

二　欧盟统一行政程序立法的背景

今天的欧盟为什么需要一部统一行政程序法典？事实上，自１９２５年奥地利制定行政

程序法典以来，欧盟成员国中的波兰（１９２８）、西班牙（１９５８）、瑞士（１９６８）、德国（１９７６）、

卢森堡（１９７９）、丹麦（１９８５）、瑞典（１９８６）、意大利（１９９０）、葡萄牙（１９９１）、荷兰（１９９２）、希

腊（１９９９）都相继颁布了本国的行政程序法典。〔５〕 那么，在这样一个行政程序法传统悠

久、高度发达的法域，联盟层面的行政程序统一立法何以成为必要？究其原因，有行政和

法律两方面因素：行政上，“行政国家”和“规制国家”在欧盟的兴起，日益彰显行政控权的

挑战；法律上，现有欧盟行政程序法极为分散，碎片化现象严重。这造就了欧盟当下推动

统一行政程序立法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一）欧盟“行政国家”与“规制国家”的兴起与挑战

众所周知，在欧盟现行宪法框架下，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是

欧盟委员会，欧盟法院行使司法权。但现实中，欧盟委员会并非只是简单地执行议会立

法，而是享有相当大的行政立法权。根据《欧共体条约》（ＥＣＴｒｅａｔｙ）第 ２０２条（经 １９９２年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修订），〔６〕欧盟委员会具有执行议会立法的权力。这种执行权不仅

指向个案中的决定权，也包括规则制定，即行政立法权。〔７〕 现实是，欧盟委员会的行政立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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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笔者于２０１６年３月１日在中国知网做全文搜索，发现美国行政程序法相关文献达１１９５篇，德国行政程序法相关
文献２０５２篇，日本行政程序法相关文献１２７５篇，但没有找到一篇有关欧盟行政程序法的文献。
Ｊｕｅｒｇｅｎ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ｙｏｆＬｉｓｂｏ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ｍａｒｋｓ，ｈｔｔｐ：／／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ｅｇＤａｔａ／ｅｔｕｄ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ｊｏｉｎ／２０１１／４５３２１５／ＩＰＯＬＪＵＲＩ＿ＤＶ（２０１１）４５３２１５＿ＥＮ．ｐｄｆ，ｐ．１３，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Ｍａｒｃｈ１１，２０１６．
关于欧盟行政法与英国行政法之间的相互影响，中文相关论述可见彭?：《小岛与大潮———英国与欧洲行政法的

相互影响、趋势及其启示》，《厦门大学法律评论》２０１１年第十九辑，第１５７页。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Ｐｏｌｉｃ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Ｃ：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Ｉｓａｌａｗｏｆ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ｒｅｍａｒｋ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
ｐａ．ｅｕ／ＲｅｇＤａｔａ／ｅｔｕｄｅｓ／ｎｏｔｅ／ｊｏｉｎ／２０１１／４３２７７１／ＩＰＯＬＪＵＲＩ＿ＮＴ（２０１１）４３２７７１＿ＥＮ．ｐｄｆ，ｐ．８，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Ｍａｒｃｈ２１，
２０１６．迄今只有法国、英国、比利时、爱尔兰等欧盟国家没有制定行政程序法典。
这一条款是２００９年《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前欧盟委员会行政立法权的条约基础。《里斯本条约》之后，该基础变
为《欧盟条约》第１６条和《欧盟运作条约》第２９０－２９１条。下文将展示《里斯本条约》是如何重构了欧盟委员会
的行政立法权。

ＫｏｅｎＬｅｎａｅｒｔｓａｎｄＰｉｅｔＶａｎＮｕｆｆｅ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ＳｗｅｅｔａｎｄＭａｘｗｅｌｌ（１９９９），ｐ．６１２．Ｆｏｒ
ｍｏｒ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ＣａｒｌＦｒｅｄｒｉｋＢｅｒｇｓｔｒｍａｎｄ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Ｒｉｔｌｅｎｇ（ｅｄｓ．），Ｒｕｌｅｍａｋｉｎｇｂｙ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ｓ，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ｅｔｅｒＳｔｒａｕｓｓ，ＴｕｒｎｅｒＴ．ＳｍｉｔｈＪｒ．ａｎｄ
ＬｕｃａｓＢｅｒｇｋａｍｐ，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Ｒｕｌｅｍａｋ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



法权在质和量两方面都非常可观，欧盟面临“行政国家”下行政控权的挑战。

从量上讲，欧盟委员会每年行政立法达 ２５００－３０００件，占欧盟年均制定规范总数的

９０％以上。〔８〕 笔者于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６日登陆欧盟法律信息官方网站〔９〕检索“条例”（ｒｅｇ

ｕｌａｔｉｏｎ），发现欧盟委员会制定的条例总数为 ６６８０２件，而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制定的

数量则分别只有１９３３３和１３９７件。〔１０〕

从质上讲，欧盟委员会制定的大量规则并非只是技术性、执行性的，而是经常对议会

立法做实质修改或细化。如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８日，欧盟委员会通过 ２０１５／１２９８号条例，修改

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１２２３／２００９号条例的第二和第五附款（Ａｎｎｅｘｅｓ），调整欧盟对化妆

品含亚苄基樟脑（３ＢｅｎｚｙｌｉｄｅｎｅＣａｍｐｈｏｒ）的政策，将２％的许可量变为彻底禁止。〔１１〕 又如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７日，欧盟委员会通过 ２０１６／２４７号条例，对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联合通

过的、旨在促进欧盟境内儿童多吃果蔬的１３０８／２０１３号条例作了细化，详细规定如何补贴

供儿童食用的果蔬产品。〔１２〕 之所以有这些政策色彩明显的规则，固然是现实所需，因为

程序繁复的议会立法无力应对迅速变化的环境。但与此同时，这也引起对行政机关僭越

立法权的担忧。那么，欧盟委员会究竟怎样行使行政立法权？如何对之有效控制？

以２００９年《里斯本条约》为界，过去六十年间，欧盟委员会行政立法体制可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里斯本条约》生效，欧盟委员会行政立法主要通过

“行政立法委员会”（Ｃｏｍｉｔ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进行。〔１３〕 这一过程被称为“行政立法委员会机

制”（Ｃｏｍｉｔｏｌｏｇｙ）。〔１４〕 该机制诞生于欧共体的统一农业政策，即确定农产品保护价，对各

成员国做价格补贴。由于农产品市场瞬息万变，欧共体条约本身无法灵活应对，故需要欧

盟委员会制定细化规则。为协调制定过程中时常相左的各国意见，特别是为了使成员国

和欧盟理事会对欧盟委员会制定规则保持一定控制，该领域成立了首个行政立法委员会，

由欧盟理事会指派的主席和各国具有专业背景的代表组成，参与行政立法。这一机制随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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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ＡｎｎｅＭｅｕｗｅｓｅ，ＹｍｒｅＳｃｈｕｕｒｍａｎｓａｎｄＷｉｍＪ．Ｍ．Ｖｏｅｒｍａｎ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Ａｃｔ，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Ｖｏｌ．２，Ｎｏ．２，２００９，ｐ．１６．
ｈｔｔｐ：／／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根据《欧盟运作条约》第２８８条，欧盟的议会立法一般采用三种形式：直接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条例（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设
定目标和框架，但允许各成员国确定具体实施方式的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对特定相对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ｄｅｃｉ
ｓｉｏｎ）。欧盟委员会的行政立法权也可以产出条例、指令和决定。因此，尽管名称相同，但我们需要区分作为议
会立法和作为行政立法的三种法令。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２０１５／１２９８ｏｆ２８Ｊｕｌｙ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Ｎ／ＴＸＴ／？ｕｒｉ＝
ｕｒｉｓｅｒｖ：ＯＪ．Ｌ＿．２０１５．１９９．０１．００２２．０１．ＥＮＧ，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６，２０１６．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２０１６／２４７ｏｆ１７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Ｎ／
ＴＸＴ／？ｑｉｄ＝１４５６４７１０３２９１６＆ｕｒｉ＝ＣＥＬＥＸ：３２０１６Ｒ０２４７，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６，２０１６．
中文学界对这一术语有不同翻译。台湾学者有的翻译为“专家委员会”，如洪德钦、陈淳文主编：《欧盟法之基础

原则与实务发展》，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２４页；有的则翻译为“授权立法委员会”，如蔡裕镇：《欧洲
联盟授权立法委员会（Ｃｏｍｉｔｏｌｏｇｙ）之研究》，淡江大学 ２０１２年博士论文。大陆学者翻译为“执行委员会”，如朱
贵昌：《试析欧盟多层次的政策执行机制》，《国际论坛》２００９年第 ２期，第 ６０页；或“专门委员会”，如高奇琦：
《公共权力与欧盟的软治理》，《欧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３３页。本文从行政法学视角出发，用行政立法委员
会来指称此类机构。

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ｒｅｇｃｏｍｉｔ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ｅｘ．ｃｆｍ？ｄｏ＝ＦＡＱ．ＦＡＱ，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５，２０１６．



后扩展到其它领域，成为前《里斯本条约》时代欧盟委员会行政立法的主要方式。〔１５〕 时至

今日，据统计，共有２８７个行政立法委员会，在农业、内部市场、环保、交通等二十八个议题
上参与欧盟委员会的行政立法。〔１６〕 这些委员会在行政立法过程中的角色不尽相同，分为

咨询、特定多数赞成／反对、非特定多数赞成／反对五类，工作程序则分咨询和审核
两种。〔１７〕

然而，长期以来，行政立法委员会机制因两方面缺陷一直饱受诟病。〔１８〕 第一，代表性

不足。其组成人员既非各成员国议员，也非欧洲议会议员，而通常是各国相关部委的公务

员。他们更大程度上代表各国政府，但由于非民选产生，故不被视为各国公众的代表。第

二，透明度不足。很长一段时间内，多数行政立法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工作机制和讨论过

程都是不公开的。直到２００３年，名为“行政立法委员会登记处”（ｃｏｍｉｔｏｌｏｇｙｒｅｇｉｓｔｅｒ）的网
站上线，数百个行政立法委员会的信息才首次集中公开。〔１９〕 即便如此，一份 ２００８年的研
究报告仍指出：该网站公开的行政立法草案仅占总数的５．５％。〔２０〕 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改
革欧盟委员会行政立法机制成为各方共识。

２００９年《里斯本条约》对此做出重大调整。修订后的《欧盟运作条约》（Ｔｒｅａｔｙｏｎ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第二章将欧盟的法律行为（ｌｅｇａｌａｃｔｓ）分为三类：立法行
为（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ｓ）、授权行为（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ｄａｃｔｓ）和执行行为（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ａｃｔｓ）。根据《欧盟
运作条约》第２８８条，欧盟的议会立法行为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条例、指令和决定以及不
具有法律效力的建议和意见，这延续了传统。重大变化在于原《欧盟条约》第 ２０２条下欧
盟委员会执行议会立法的执行权被授权行为和执行行为所替代。换言之，后《里斯本条

约》时代，欧盟委员会的行政立法被分为两大类。授权行为，又称具有普遍效力的非立法

行为（ｎｏ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ｓ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根据《欧盟运作条约》第 ２９０条，“议会立
法可以授权欧盟委员会采取非立法行为来补充或者修订该立法行为的某些非本质性内

容”。〔２１〕 执行行为，根据《欧盟运作条约》第 ２９１条，则是“当具有法律效力的欧盟立法行
为须统一实施时，该议会立法应授予欧盟委员会执行的权力”。〔２２〕 这两类行政立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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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观上均可表现为具有普适效力的规则，实际操作中要精细区分有一定难度。〔２３〕 但从

概念上讲，两者有明确差别：前者更接近政策制定，具有准立法性（ｑｕａｓｉｌａｗｍａｋｉｎｇ）；而

后者的执行性、技术性更强。因此，《里斯本条约》就两者规定了不同程序。针对授权行

为，传统的行政立法委员会机制停止适用；取而代之的，根据《欧盟运作条约》第 ２９０条，

是欧盟立法机关的控制，即撤销（ｒｅｖｏｃａｔｉｏｎ）对欧盟委员会的某项授权本身，或反对（ｏｐ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欧盟委员会的某个授权立法草案。〔２４〕 不难看出，这一改变把影响欧盟委员会授权

性立法的权力从行政立法委员会转移到欧盟立法机关，强化了议会控制。针对执行行为，

根据《欧盟运作条约》第 ２９１条第３款，传统的行政立法委员会机制被延续下来。

回顾过去六十年的变迁，不难发现：与许多国家一样，欧盟也一直面临控制行政立法

权的挑战。无论是传统的行政立法委员会制度，还是《里斯本条约》的改革，无不是在试

图强化欧盟成员国和立法机关对欧盟委员会规则制定权的监督与限制。但这些改革更多

局限于“自上而下的合法化”（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ｏｐ）———不管是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

还是行政立法委员会，其组成人员要么是议员，要么是行政官僚———“自下而上的合法

化”（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即欧盟普通公众对行政立法的参与和影响并未获得真

正重视。〔２５〕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条约》第 １１条第 １款规定：“欧盟机构应采取合适方式

给予公民和代表团体机会去公开表达和交换他们对所有领域的欧盟活动的看法。”显然，

公众参与是欧盟珍视和保障的一项重要宪法价值。因此，在欧盟“行政国家”中，如何有

效实现这一宪政价值，成为无法回避的难题。而这一难题，又进一步为近二十年来勃兴的

欧盟“规制国家”所加剧。

迄今为止，欧盟的规制机构（ａｇｅｎｃｉｅｓ）历经三波发展浪潮。１９７５年成立的欧洲职业

培训中心（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和欧洲提升生活和工

作环境基金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是

最早的起源，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后开始较快增长，扩大到环保、医药、性别平等、种族歧

视等领域。〔２６〕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欧盟规制机构出现井喷式增长。２００１年，在疯牛病危机

的直接触动下，欧盟委员会发布《治理白皮书》，提出要建立更多独立规制机构，〔２７〕以利用

其“利用高度技术性、专业化知识的能力”与“不受政治或偶然因素影响”的特点。〔２８〕 在

此背景下，十余年来，欧盟新设了食品安全、海洋、航空、网络、疾病防控、金融等领域的数

十个规制机构。目前，欧盟共有三十七个常设的规制机构。〔２９〕

从职权与功能的角度，欧盟规制机构分为三类：信息与协调机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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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ｃｉｅｓ）、个案决策机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ａｇｅｎｃｉｅｓ）和准规制机构（ｑｕａｓｉ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信息与协调机构主要为欧盟委员会、成员国及相关领域的公、私主体提供信

息、咨询和组织协调服务。个案决策机构依据欧盟议会立法，在专门领域做出个案决定。

准规制机构则是为欧盟委员会行政立法拟定草案，最终由欧盟委员会审批。〔３０〕 正是在这

一点上，欧盟的规制机构与国内学界关注更多的美国规制机构有很大区别。〔３１〕 后者有规

则制定权，前者则没有这种权力。１９５８年 Ｍｅｒｏｎｉ案中，欧盟法院判定欧盟委员会无权将

具有广泛裁量空间的权力（ｐｏｗｅｒ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ａｗｉｄｅ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授予其它机构，否则

会在条约列明的行政机关之外创设新的行政部门，进而打破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平衡。〔３２〕

所以，五十多年来，欧盟始终无法接受拥有规则制定权的美式规制机构。２００８年，欧盟委

员会重申：欧盟规制机构不可被授予“设定一般性规制措施的权力”（ｐｏｗｅｒｔｏａｄｏｐｔｇｅｎｅｒ

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３３〕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就没有规制国家的问题。首先，现实中，准规制机构提交的行

政立法草案通常都被欧盟委员会原样接受，因为后者缺乏能力对高度专业和技术化的草

案做实质审查。以２０１０年成立的欧盟银行业监管局（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为例，

欧盟第２３０９／９３号条例授权其起草银行业标准，并提交欧盟委员会审批。但该条例同时

指出，正因为起草者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故仅在“非常有限和特殊的情形”（ｖｅｒｙｒｅ

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下，欧盟委员会才应修改草案。

其次，更重要的是，２０１４年的 ＳｈｏｒｔＳｅｌｌｉｎｇ案动摇了 Ｍｅｒｏｎｉ案所确立的欧盟委员会向
规制机构授权之边界，进一步扩大了欧盟准规制机构对行政立法的实质影响力。〔３４〕 该案

中，原告英国政府向欧盟法院起诉，主张第２３６／２０１２号条例第２８条授权欧洲证券和市场
监管局（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在特定情形下限
制甚至暂停某些金融交易，违反了 Ｍｅｒｏｎｉ规则。原告认为，由于欧盟证券和市场监管局
有权判断金融市场稳定何时遭到威胁并有权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应对，这实际上就构成了

不应授予的宽泛裁量空间。被告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则主张该授权并未违反 Ｍｅｒｏｎｉ
规则，因为欧盟证券和市场监管局不过是在其专业领域内做技术性评估，而判断和应对市

场风险的标准和条件则早被授权条例所确定，不存在宽泛裁量空间。欧盟法院最终判定

被告胜诉，主要理由是：由于上述标准和条件本身由授权条例规定，欧盟证券和市场监管

局决定如何适用这些标准与条件不属于宽泛裁量空间。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对

法定标准和条件的适用必然也包含裁量和选择。在此意义上，ＳｈｏｒｔＳｅｌｌｉｎｇ案表面上保留
了 Ｍｅｒｏｎｉ规则，但通过把法定标准之下的选择权排除在裁量权之外，它实际上放松了
Ｍｅｒｏｎｉ规则的严格程度，使金融规制机构在规则制定方面获得更大自主空间。因此，欧盟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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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国家的兴起已成现实。〔３５〕

行文至此，不妨把视线移向大西洋彼岸，拉回历史深处：在美国，行政权的扩张自 １９
世纪下半叶始，至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达到高峰。一方面，政府在更多领域干预市场；另一方
面，新生的独立规制机构相当程度上混合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权力。“新政”的支持

者与反对者就此发生激烈的政治角力，焦点在于行政权扩张是否违背美国宪法上的有限

政府、不得委托和分权原则。〔３６〕 １９４６年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正是在此背景下达成的妥
协，即承认“行政国家”和“规制国家”的来临，但从法律程序上加强控制。〔３７〕 无独有偶，

面对类似的行政扩权趋势，欧洲学者也开始主张欧盟应拥有自己的行政程序法。〔３８〕

诚然，欧盟行政国家和规制国家的兴起固然要求强化行政控权，但并不当然导向一部

统一行政程序法典。这是因为还有许多其它方法来实现同一目标，如强化议会监督和司

法审查。事实上，二十年前，英国著名公法学者哈罗（ＣａｒｏｌＨａｒｌｏｗ）教授在比较欧美情况
之后，就指出欧盟并不需要统一行政程序立法，认为在各成员国行政法传统迥异的背景

下，这会导致“削足适履”。〔３９〕 因此，行政国家和规制国家的兴起只是欧盟迈向统一行政

程序法典的背景原因或必要条件，其充分条件要在法律层面去寻找。

（二）欧盟行政程序法的碎片化现状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欧共体成立以来，欧盟行政程序法便沿着一条非常独特的路径
发展。

一是多渊源。欧盟行政程序法目前至少有如下七种法律渊源。第一，一级立法（ｐｒｉ
ｍａｒｙ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即欧盟条约本身，规定了一系列行政法基本原则和程序性权利。第二，
二级立法（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即上文提到的《欧盟运作条约》第 ２８９－２９１条规定的立
法行为、授权行为和执行行为。第三，欧盟法院在适用欧盟一级和二级立法过程发展出的

所谓“欧盟法律一般原则”（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ＥＵｌａｗ），其中包含许多行政程序法要素。
这些原则在效力位阶上低于欧盟条约，但高于二级立法。〔４０〕 第四，软法，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是２００１年欧盟行政监察专员起草的《欧洲良好行政活动守则》〔４１〕和 ２０００年欧盟委员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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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的《良好行政活动守则》〔４２〕。这两个文件虽没有法律效力，但欧盟公民可以据此就

违规行为向欧盟行政监察专员或欧盟委员会秘书长提起申诉。以上四种是欧盟行政程序

法的主要渊源，另有三种次要渊源。其一，自《里斯本条约》生效起，《欧盟基本权利宪章》

（Ｃｈａｒｔｅｒｏｆ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开始享有法律效力，位阶与欧盟条约

相同。该宪章中包含行政程序法的内容。其二，欧盟签订的一些国际条约也有行政程序

法的要素。如１９９８年六月签署的《奥胡斯公约》（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ｄＡｃ

ｃｅｓｓｔｏ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ｓ）就规定了环保领域的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其三，

《欧洲人权公约》（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和欧洲人权法院（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ｒｔ

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的大量判例中也包括行政程序法内容，欧盟法院将之视为指导原则

（ｇｕｉｄ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给予特别重视（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二是多面向。一方面，就涉及事项来看，在反垄断、贸易、国家援助和金融等领域存在

大量行政程序法。另一方面，从具体内容的角度观察，现有行政程序法涉及官方文件公开

（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４３〕和数据保护（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４４〕等多项程序性规范和权利。

三是多层级。欧盟议会立法实施过程中，从信息收集、使用、交换到决定做出或规则

制定，往往需要欧盟机构和成员国行政机关之间密切合作，这被称为“复合行政”（ｃｏｍｐｏｓ

ｉｔ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对应的是“复合程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４５〕 因此，欧盟行政程序

法在共同体和各成员国两个层面同时存在。

综上，今日的欧盟行政程序法散布于多种渊源、多个领域和多层法域，缺乏系统、横向

的连接，也没有一个明晰、融贯的结构。有学者称此为“规范分散”（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ｐｅｒ

ｓｉｏｎ）。〔４６〕 这种碎片化的状态带来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行政程序法难以被迅速、有效和准确识别。如 ２００２年欧盟反垄断条例在立法

原因说明中指出在反垄断执法中当事人不得被强迫自证违规，但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主

文却没有包含这条规则。〔４７〕 与此相对，欧盟法院判例则承认并保护相对人在反垄断调查

中免于自证违法的权利。换言之，同一项程序性权利在反垄断领域的专门立法中找不到，

在判例法中才能找到。这无疑不利于当事人及其律师准确理解规则，建立稳定预期。又

如获得公平听证的权利：欧盟法院曾判决即便相关立法没有明文授予相对人听证权，不举

行听证仍有可能违反欧盟一般法律原则。但实际操作中，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相对人，都

很难确定除了既判个案所涉及的情形外，还有哪些情况要求听证。这就不必要地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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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的难度。〔４８〕

第二，行政程序法存在漏洞和缝隙，给保护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造成“黑洞”。２０１２
年，欧洲议会下设的欧洲附加值评估委员会在分析欧盟行政程序法现状之后指出：软法中

的部分行政程序规则未得到有约束力的法令承认；成员国国内的行政程序规则和原则未

在欧盟法令或软法中得到体现；不同领域的行政程序规则之间存在大量非因各领域客观

差别造成的不同；某些领域明显欠缺保护公民、企业或其它法人权利的程序性规范。〔４９〕

据意大利知名行政法学家驰迪（ＥｄｏａｒｄｏＣｈｉｔｉ）的研究，众多欧盟规制机构中，除少数已将
其行政程序完全成文化，更多则是部分或根本未成文化。〔５０〕 在这种粗细不匀、彼此不一

的体系下，欧盟公众很容易遭遇程序维权的困境。如欧盟第 １０４９／２００１号条例明确了官
方文件公开的义务和公民获知文件的权利，但其仅对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

有效，行政立法委员会和规制机构则不在适用对象之列。因此，欧盟公民在对一部分欧盟

机构享有获知官方文件权利的同时，对另一些机构却缺乏该权利。

综上，如果说行政国家和规制国家的兴起为欧盟统一行政程序立法奠定了基础，欧盟

行政程序法的碎片化现状及其种种弊端则使其成为必需。近年来，欧盟从官方到民间都

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推进这项事业，但其过程充满争议，绝非一帆风顺。

三　欧盟统一行政程序立法的争议

欧盟统一行政程序立法进程在官方层面正式启动的标志是 ２０１２年 ３月 ２６日，欧洲
议会下设的法律事务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Ｌｅｇ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委托欧洲附加值评估委员会对行
政程序统一立法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当年 １０月，评估报告发布，指出一部行政程序法典
将明确程序性权利、增强法律确定性、提振公民对欧盟行政机关的感观、改善行政效率、巩

固欧盟合法性。〔５１〕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２日，欧洲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发布《有关欧盟行政程
序法向欧盟委员会建议报告》，指出：由于一部行政程序法能够增强欧盟行政机关的合法

性和公信力，促进各成员国行政程序法的交流与融合，故提请欧盟委员会依据《欧盟运作

条约》第２９８条提出立法动议。〔５２〕 ２０１３年 １月 １５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响应欧盟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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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上述报告，要求后者根据《欧盟运作条约》第２９８条提出行政程序法立法动议。〔５３〕

欧洲行政法学界的行动更早于官方表态。２００９年成立的“欧盟行政法研究网络”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ｎＥＵ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简称 ＲｅＮＥＵＡＬ）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为一个

学术研究团体，ＲｅＮＥＵＡＬ集合了来自欧盟全体成员国和美国的共 １４１名行政法学家，以

欧盟行政法的简化为目标，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间，编写了迄今唯一、也是最详细的一部欧盟

行政程序法典草案，名为《欧盟行政程序模范规则》（ＭｏｄｅｌＲｕｌｅｓｏｎＥＵ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

ｃｅｄｕｒｅ，下文简称《模范规则》）。这是欧盟统一行政程序立法运动之集大成者。在了解这

一成果之前，有必要分析欧盟统一行政程序立法运动引起的争议。

归纳起来，反对欧盟行政程序法典化的理由主要有三：不合法、没必要和有害。第一

种反对理由认为，在现行宪法框架下，欧盟无权制定行政程序法典。〔５４〕 目前，欧洲议会和

欧盟委员会均以《欧盟运作条约》第 ２９８条作为欧盟统一行政程序立法的条约基础。该

条第１款规定：“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欧盟机构、组织、办公室和委员会应当获得一个公开、

高效和独立的欧盟行政部门的支持。”第２款为：“在遵守根据本条约第 ３３６条通过的《职

员条例》和《雇佣条件》的前提下，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应通过一般立法程序制定条例，

制定能够实现上述目的的规则。”第 ２款的“上述目的”指的正是第 １款中“公开、高效和

独立的欧盟行政机构的支持”。换言之，第２９８条授权欧盟立法机关为了让欧盟机构获得

具有上述特点的行政部门的支持进行立法。从字面语义看，该条文仅仅规定欧盟有权就

欧盟机构和欧盟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立法，但一部行政程序法典必然会突破这种内部关

系，涉及内外两个方面：一是欧盟内部的程序，二则是公民个人对欧盟行政活动所享有的

权利。因此，有学者指出第２９８条并不能视作对统一行政程序立法的授权。除非修订欧

盟条约，否则行政程序法典无法落地。

第二种反对理由认为行政程序法典对于欧盟来说是不必要的。目前，欧盟在运转过

程中没有面临任何根本性的难题，行政程序法典并无必要。现存行政程序法虽然分散，但

已经“够好”，统一立法属于画蛇添足。

第三种反对理由则更进一步，主张行政程序法典化有害，将扼杀各成员国的法律多样

性和多元价值，阻碍欧盟行政法以动态、灵活的方式继续发展。坦白讲，这种担心并非毫

无根据———历史发展轨迹、传统文化、政治体制、司法组织和行政机构等多方面不同的确

造成各国行政程序法的巨大差异，强行一体化颇具风险。〔５５〕

上述理由哪怕只有一条成立，都会颠覆欧盟统一行政程序立法运动。因此，行政程序

法典化的支持者们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首先，关于统一行政程序立法有无条约授权，存在两种分析进路。第一，《欧盟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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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第２９８条究竟能否作为条约基础？此处的核心问题是：该条文授权立法的范围是否

仅限于欧盟机构的内部关系？事实上，将该条文作狭义理解有悖立法原意。根据立法记

录，该条文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彰显欧盟机构运行中的良好行政之基本原则，如公共服务

职责、客观与中立性、更加开放透明、公众咨询和加强反腐措施”。〔５６〕 这显然超越了欧盟

机构的内部关系，牵涉到行政机关与社会公众的互动。第二，即便退一步承认第 ２９８条确

实仅指向行政机关内部，《欧盟运作条约》第 ３５２条也完全可以发挥相同作用，为行政程

序立法提供条约基础。该条第１款规定：“如果在条约定义的政策框架内，为实现条约所

规定的目标，欧盟采取行动被证明是必要的，而条约本身又没有授予必要的权力，经欧盟

委员会提议，欧盟理事会可以在取得欧洲议会的同意后，以全体通过的方式采取合适的措

施。”需要指出的是，在一般立法程序中，欧盟理事会通过某项立法动议只须“双重多数”，

即５５％以上的国家加６５％以上的人口的代表赞成。第３５２条设定的立法门槛更高，但其

确实可以替代第２９８条，为制定行政程序法典提供必要的授权。问题随即转化为：统一行

政程序立法是实现条约目标所必需吗？《欧盟条约》第 ２、３条规定了欧盟所应遵循的价

值和追求的目标，其中就包括法治原则。可以论证的是：除非欧盟制定行政程序法典，否

则法治目标无法充分实现———前者是后者之必需。因此，无论是第２９８条还是 ３５２条，都

可作为授权来源，欧盟制定行政程序法典不乏条约基础。〔５７〕

其次，认为欧盟当下运行平稳、现有行政程序法“够好”，故行政程序法典化不必要的

观点也站不住脚。第一，没有人主张欧盟的生死存亡系于是否有行政程序法典。若以此

为标准，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欧盟法律改革都可以说是不必要的。将改革必要性标准设

定得如此绝对并无必要。第二，认为现存行政程序法已经“够好”的观点可以进一步细分

为两个层次：自足且周延，即现行法已经将所有重要的行政领域的所有重要问题都充分解

决了。但这与现实不符。一方面，既存的欧盟行政程序法（包括制定法和判例法）主要针

对影响一个或少数相对人的个案决定（ｓｉｎｇｌｅｃａｓ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在其它许多领域，如

规则制定、公共合同、行政协作、信息管理等方面的程序规则仍有大量不完善、不清晰或不

系统之处。另一方面，即使是在个案决定上，欧盟法仍有很多不足。对于从事欧盟法业务

的律师，甚至是行政法专家，要说清某个决定到底应当遵循何种程序，以及在共同治理

（ｓｈａｒｅ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下欧盟和成员国究竟分别承担何种程序性义务都会遇到困难

（ｈａｒｄｐｒｅｓｓｅｄ）。〔５８〕 因此，现存法律没有“够好”，行政程序法典殊有必要。

再次，行政程序法典会否扼杀欧盟行政法的多样性和动态发展，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

逻辑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最终取决于通过怎样的行政程序法典及其如何适用。眼下，各

成员国必须遵守欧盟一般法律原则，其中就有正当程序原则。行政程序法典将取代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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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成为新的欧盟行政程序法基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替换。在法典化之前，如果没

有欧盟法令的明文规定，判断成员国在执行欧盟立法过程中采用的某项程序是否符合一

般法律原则，是需要法院在审判中“一事一议”的。这比适用一部成文的行政程序法典要

更为繁琐。当然，在许多人眼中，欧盟行政程序法停留在原则层面，恰恰保留了各国行政

法的特色和灵活演变的空间。事实上，ＲｅＮＥＵＡＬ团队在调研各国法官、政府官员和学者

时，听到最多的反对就是把《模范规则》适用于成员国，核心理由在于这将侵入本应属于

各国自身的行政程序法体系。ＲｅＮＥＵＡＬ团队担心这种对适用范围的反对会转化为对行

政程序法典本身的拒斥。〔５９〕 因此，目前的《模范规则》适用范围仅限于欧盟机构，不包括

成员国。对法典化抹杀多样性和灵活发展空间的担忧随之失去根据。

但仍值得追问的是：更大程度的法典化真会扼杀各国行政程序法的自主与多元、阻碍

欧盟行政法灵活发展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模范规则》是在兼采成员国现行法基础上制订的，体现了最大公约数；即便有

些国家的个别规范与《模范规则》有差异，这也并非是不正当地抹杀了国别特色。即使承

认部分本土特色会丧失，由于欧盟各国实体和程序性法律的相互借鉴和融合早已普遍发

生，没有特别理由去坚持行政程序法的国别特点不可逾越。〔６０〕

其次，半个多世纪以来，欧盟行政程序法很大程度上依赖判例法获得发展。相比成文

立法，这更接近某种自下而上的自生秩序。法典化挤压甚至摧毁这种自发性，确有理论可

能性。但现实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即便法典化，也毫不影响欧盟法院根据一般法律原则判

定行政程序法典的某项规定或其执行违法。换言之，欧盟法院仍将保留充分空间在个案

中宣释一般法律原则，从而继续灵活、渐进地修补和完善行政程序法。法典化不会堵塞法

律动态演进的通道。〔６１〕

综上，在合法性、必要性和有用性三个方面，欧盟统一行政程序立法运动均面临争议，

学界的讨论并没有因为欧盟官方表态而止息。要真正消解反对的声音，只能有待于立法

成果被广泛接受。如前所述，２０１４年公布的《欧盟行政程序模范规则》是这方面的集大

成者。

四　《欧盟行政程序模范规则》及其前景

除条文外，《模范规则》还包含详细立法说明与内容解释，长达 ３１８页。条文部分共

１３２条，超过两万字。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做细节性介绍，仅从立法目的、结构体例、适

用范围、立法技术、起草过程和整体定位上展示概貌，并简要梳理其内容。

第一，《模范规则》具有双重立法目的，这与公法的内在二元要求一致：促进公共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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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效实施，同时保障个人权利。〔６２〕 换言之，追求“赋权”与“限权”之平衡是欧盟行政程

序法典的根本出发点。具体而言，这体现为欧盟遵循的一系列宪法性价值，如《欧盟条

约》第２条规定的法治、民主、平等、公开，以及《欧洲基本权利宪章》第 ４１条规定的公民

获得中立、公正、及时对待的良好行政原则。《模范规则》的基本目标正是在行政程序领

域实现上述宪法价值。

第二，结构体例方面，《模范规则》从行政活动类型切入，全面、系统地涵括了行政程

序的主要方面。如前所述，《模范规则》的起草团队来自欧盟各成员国和美国，多数都已

有自己的行政程序法典，但所涉范围不一。相当数量国家的行政程序法仅仅或主要针对

个案决定，如１９７６年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有些则包括规则制定，最著名的如 １９４６年美

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有些国家的行政程序法还涉及行政合同，如 １９２２年葡萄牙行政程序

法；而在大多数国家中，行政信息管理与公开的内容往往体现于单行立法。〔６３〕 《模范规

则》参考并超越各国现有模式，包括六卷（ｂｏｏｋ）。除总则（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外，涵盖行政

规则制定（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ｒｕｌｅｍａｋｉｎｇ）、个案决定（ｓｉｎｇｌｅｃａｓ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行政合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行政协作（ｍｕｔｕａｌ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和行政信息管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等五大行政活动类型。

第三，《模范规则》的适用范围总体上限于欧盟机构，但保留必要例外。前文提及，自

我限定适用半径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对统一立法步子迈得过猛的担忧与反对。但这一限定

存在两点例外。其一，行政协作和行政信息管理两部分由于必然涉及欧盟机构与各成员

国行政机关之间的互动和合作，故也适用于后者。其二，在欧盟单行立法明文规定或成员

国明确选择接受的情况下，前四部分也可适用于各国。〔６４〕

第四，就立法技术来说，《模范规则》采取了所谓“创新性法典化”（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ｃｏｄ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的方法。〔６５〕 经过长期发展，欧盟和成员国现存大量行政程序原则、规则和制度，行政

法治高度发达。统一行政程序立法不可能“另起炉灶”，但也不能只是现状之“拼盘”，而

是力求在继承中超越。因此，选择何种路径实现法典化尤为关键。专家团队从法典化历

史最为悠久的法国那里获得灵感。法国传统上有四种法典化技术。第一种是“汇编”

（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即按主题或时间顺序原样排列现存法律。第二种

是“整合”（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英法同形），指将之前分散的相关单行法律归拢为一部法典，但原

有法律不失效，内容也不作任何改变。第三种名为“重述”（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àｄｒｏｉｔ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ｒ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指将某一领域的单行法律统合到一部法典中，原有法律失效，过时的条文被撤

销，但主要内容不发生改变。第四种是“改革性法典化”（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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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前文所言的“创新性法典化”，指对现行法律做全面反思、修正和重构，通过法典化进

行法律改革。〔６６〕 ＲｅＮＥＵＡＬ团队采用第四种方法，在法典化过程中展开系统整合、去旧

立新。

第五，尽管《模范规则》很大程度上是学术研究的产物，但绝非象牙塔里闭门造车的

结果。相反，五年起草期间，一百多位专家在分组完成各部分初稿写作后，会就每一个条

文进行内部和外部的咨商与审议。２０１１年以来，专家团队与欧洲议会、欧盟行政监察专

员、由欧盟法院和欧盟成员国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组成的 ＡＣＡＥｕｒｏｐｅ组织、欧洲法律研

究所（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ａ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以及遍布欧洲的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多

次召开学者、法官、行政官员参与的研讨会，共同打磨和完善草案。在这个意义上，《模范

规则》无愧为学术界与实务界合作之结晶。〔６７〕

第六，尽管篇幅不短、结构齐全，但《模范规则》定位于“一般法”（ｌｅｘ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而非

“特别法”（ｌｅｘ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为尽量减少法典化挤压法律动态发展空间的风险，在系统化基

础上避免整齐划一，起草团队将《模范规则》定位为一份“样板文件”，即只规定那些最基

本、共性最强的程序法问题，把细节、例外和提升等留给单行立法或司法判例去填充。换

言之，《模范规则》搭建了一个框架，其组成部分可以作为基石，由具体情境下的立法、司

法活动做进一步细化、限定或完善。

具体内容方面，《模范规则》有下列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基本原则界定上，总则的序言部分全面反映了上述双重立法目的。“限权”方

面，《模范规则》列举的原则包括：平等、非歧视、法律的确定、公正、客观与中立性、公众参

与、合比例性、正当期待、公开透明和有效救济。“赋权”方面则明确了行政效率、效能和

服务导向等原则。

第二，概念体系建构方面，总则第 Ｉ－４条以“行政活动”（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ｓ）为抓

手，提纲挈领，一方面保证覆盖面广泛，另一方面避免陷入繁复的语词之争。来自各国的

行政法专家显然十分清楚，要得出一个能为二十多个行政法传统迥异的国家共同接受的

基础性概念，不要说是现在，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都属奢望。因此，“搁置争议，面向未

来”是 ＲｅＮＥＵＡＬ团队做出的抉择。条文解释明确表示使用“行政活动”这一概念是“技

术化和有限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仅适用于行政程序领域，范围上包括前述五大类

型，具体内容则须参见各部分的详细规定。与此同时，《模范规则》也表示列明部分并未

穷尽所有需要规范的行政活动，对吸纳新的行政活动类型保持开放。〔６８〕

第三，通过从法律效果的角度对“规则制定”做广义界定，《模范规则》覆盖欧盟行政

立法的多元主体和多种机制。前文已述，后《里斯本条约》时代，欧盟行政立法被分为授

权性立法和执行性立法，前者由立法机关控制，后者则沿用行政立法委员会制度。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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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规制机构对行政立法也已有相当大的实质影响。在此背景下，《模范规则》第二部分第

ＩＩ１（１）条对“规则制定”做了广义界定：所有导向将对或意图对事前无法确定之多数第三

人产生法律约束力的行为，都属于规则制定。〔６９〕 据此，无论是欧盟行政机关，还是行政立

法委员会或规制机构，也无论是审批、起草还是参与起草行政立法，只要其活动有上述效

果，都受《模范规则》的程序调整。〔７０〕 这是从程序控权的角度，对行政国家和规制国家带

来的挑战做出全面和全程回应。

第四，在对多元主体一体适用的基础上，《模范规则》第 ＩＩ－２－６条建构了两种规则

制定程序：一般程序（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和简易程序（ｅｘｐｅｄｉｔｅｄ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前者分为四

个环节：动议（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起草（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ｒａｆｔａｃｔ）、咨商和参与（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反馈报告（ｒｅａｓｏｎｅｄｒｅｐｏｒｔ）。透明度和公众参与的要求贯穿全程。立法动

议阶段，《模范规则》要求有权机关公布拟立法项目的名称、目标和法律基础；起草过程

中，负责部门须制作影响评价报告，内容涵盖社会、经济、环境、法律等多方面影响；随后，

立法草案及其说明必须公布在统一网站上，定向或不定向地征求公众意见，咨询期不得短

于十二个星期；公众咨商之后，起草部门须撰写并公布反馈报告（ｒｅａｓｏｎｅｄｒｅｐｏｒｔ），详细解

释对公众意见或建议的处理结果。与此相对，以简易程序通过立法则无需事前公开征求

意见。那么，如何区分两者？是否有一般程序被简易程序不当取代的风险？《模范规则》

采取的解决办法并非正面列举各自适用的情形，因为无论怎样列举都不可能获得完全的

确定性。〔７１〕 其选择的路径是程序性的，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采用简易程序

时，立法部门必须公开说明理由；第二，经由简易程序通过的立法在生效后四个星期内必

须像一般程序那样公开征求意见，并根据反馈做必要修改；第三，简易程序立法的有效期

最长不超过十八个月。由此，通过将强调公众参与的一般程序设为原则，限缩作为例外的

简易程序之适用范围，《模范规则》力图解决多年来欧盟行政立法自上而下控制有余、自

下而上参与不足的弊病。

第五，“个案决定”是《模范规则》中最能反映欧盟行政法传统之核心的部分，共三十

五条、六章，分别为“总则”、“决定启动”（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信息搜

集”（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听证与跨行政层级咨商权”（ｒｉｇｈｔｔｏｈｅａｒ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ｓ）、“决定做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和“决定的改变与撤销”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ｏｆ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其中，“决定启动”一章对现行法上缺乏统一要

求的相对人申请程序做了规定，明确了申请人免受“不必要的形式或文书要求困扰”的权

利。“信息搜集”一章首次全面规定行政调查（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和搜查（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填补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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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上多年的空白。“听证与跨行政部门咨商权”部分则具体规定了相对人（ｐａｒｔｙ）与利

益相关的公众（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ｐｕｂｌｉｃ）在哪些情形下享有何种听证权或咨商权，同时也确立了

欧盟机构做出行政决定时听取其它相关欧盟机构或成员国行政机关意见的程序。“决定

做出”一章着重强调普遍性的说明理由义务，并设定了轻微瑕疵的补正程序。“决定的改

变与撤销”针对的是违法行政决定，对负担性决定和授益性决定做了区别对待。

第六，“行政合同”是《模范规则》中起草难度最大的部分。原因在于欧盟现有的行政

合同相关立法、判例、范本多而杂，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还缺乏共识。如公共合同是什么？

除了政府采购，公共合同是否包括政府补贴合同、交易合同、争端解决协议或雇佣合同？

公对公的合同是否是公共合同？其是否应适用与公对私合同同样的规则？〔７２〕 为避免陷

入学术之争，最大程度地提供确定性，《模范规则》的“行政合同”部分有意限缩范围，主要

针对欧盟机构的采购合同。同时，它将公共合同从过程角度分为三个环节：合同订立前程

序、合同订立程序（包括生效和无效要件）以及合同的履行与终结，对合同全程做了框架

性规定，细化或例外规定则留待单行法律，保留了未来发展的灵活空间。

第七，“行政协作”与“行政信息管理”是《模范规则》中唯一对欧盟机构和成员国行

政机关共同适用的部分。行政协作指两者内部和彼此之间在履行行政职能过程中的互相

协作，包括信息传递、协同调查、文件共享等。《模范规则》规定了协作申请发起方和接收

方的权利义务、相对人的知情权和成本分担等事项。最重要的是，它确定了行政协作必须

符合比例原则，即协作任务不能带来比效率收益更高的行政成本。〔７３〕 “行政信息管理”是

《模范规则》中篇幅最大的部分，共四十一条，内容包括信息共享和信息管理。〔７４〕 尤其值

得关注的是，《模范规则》奠定了信息质量原则（要求准确、及时更新和合法记录），并建立

促进机构间常态化信息交流的“结构化信息机制”（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旨

在提升行政信息共享与管理的效能。

作为目前欧盟行政程序法典化运动之集大成者，《模范规则》还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值

得探讨。本文限于篇幅，无法进一步展开。但从整体上考察，联系其产生背景，《模范规

则》之所以有上述内容和特点，最直接目的正在于通过弥补和消除欧盟行政程序法分散、

缺漏的现状，化解行政国家和规制国家兴起带来的行政控权挑战。是否真能实现这一目

的，取决于立法及其实施结果，最终只能由历史裁断。最新的发展是：２０１６年 １月 ２８日，

欧洲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首次组织《模范规则》的听证会，与会各方都表达了支持意见，

这是欧盟行政程序统一立法运动的重大进展。〔７５〕 当然，这场运动何时瓜熟蒂落尚无法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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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但正如《模范规则》起草团队所言，编写草案的首要目的是学术性的，即借此机会发

展出有助于推动欧盟行政法治的学理观念。〔７６〕 事实上，五年多来，百余专家学者集思广

益，与实务界代表反复磋商，就已经是对欧盟及各成员国行政程序法的一次全面巡礼与反

思，也是一场高质量的比较法研究与立法技术的演练。不论结果如何，迈出这一步，欧盟

的行政法治建设本身已获益匪浅。对于仍在途中的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运动，这不啻一

种启示，更是一种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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